
                                           独立董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原

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2018 年 1-6 月份，公司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

本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

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2、2018 年 1-6 月份，公司其他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延续到

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对公司在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独

立意见 

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要求，通过查验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资料，公

司 2018 年 1-6 月份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公平合理，未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 

三、关于转让所持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之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

意见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安排，公司拟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公司将所持有的财

务公司 2,000万股股权转让给中国长安。经双方协商，同意依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以 2017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权价值为基础，扣除

2017 年财务公司对上述股权分红 158.14万元，以 5,542.34万元人民币作为本次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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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 

2018 年 4 月 13 日公司控股股东由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中国长安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原控股股东同为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拟进行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事项，主要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及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安排。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

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王怀世、王琳、陈金坡 

                                                       2018 年 8月 15日 




